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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广州华糖食品有

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韦晓龙、包娟娟、刘辉、刘宇欣、肖勇、卢振恒、周浩东、张建夫、曾吕生、

钟玉莲、汪智杨、欧伟杰、邢金水、许正中、 

本文件代替GBACA-TS02-0019-2024，A0版本《碳酸法精制白砂糖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与

GBACA-TS02-0019-2024，A0版本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果味型碳酸饮料； 

——修订了 引言； 

——修订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订了 14.4 微生物限量； 

——增加了 14.7 条款； 

——修订了 15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增加了 16 产品一致性要求； 

——增加了 附录 A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增加了 附录 B 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划分规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6月 11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19-2024，A0 版本； 

——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19-2024，A1 版本； 

——本次为第二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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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农食产品》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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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果味型碳酸饮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果味型碳酸饮料的评价要求，包括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食品安全管理、生产过

程中的食品安全控制、检验、贮存和运输、质量要求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果味型碳酸饮料的“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族和 G族的测定 

GB 5009.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GB 5009.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 

GB 5009.9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环己基氨基磺酸盐的测定 

GB 5009.1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乙酰磺胺酸钾的测定 

GB 5009.1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展青霉素的测定 

GB 5009.2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阿斯巴甜和阿力甜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GB/T 10792 碳酸饮料（汽水）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F） 

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BD） 

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H） 

食物内甜味剂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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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 

2021 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2021 年第 86 号法律公告） 

香港食环署指引 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6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5/2024 号行政法规） 

澳门食品安全厅指引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酸饮料（汽水） 

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二氧化碳气的饮料，不包括由发酵法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气的饮料。 

3.2 果味型碳酸饮料（汽水） 

以果味香精为主要香气成分，含有少量果汁或不含果汁的碳酸饮料。 

4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GB 14881中第3章的相关规定。 

5 厂房和车间 

5.1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4章的相关规定。 

5.2 厂房和车间的设计通常划分为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清洁作业区。各区之间应有效隔离,

防止交叉污染。一般作业区通常包括原料处理区、仓库、外包装区等；准清洁作业区通常包括杀菌区、

配料区、包装容器清洗消毒区等；清洁作业区通常包括液体饮料的灌装防护区或固体饮料的内包装区等。

具体划分时根据产品特点、生产工艺及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要求设定。 

5.3 液体饮料企业一般应设置水处理区、配料区、灌装防护区、包装区、原辅材料及包装材料仓库、

成品仓库、检测实验室等，生产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的企业还应设置原料清洗区（与后续工序有

效隔离)。如使用周转的容器生产，还应单独设立周转容器检查、预洗间。 

5.4 清洁作业区应根据不同种类的饮料特点和工艺要求分别制定不同的空气洁净度要求。 

5.5 出入清洁作业区的原料、包装容器或材料、废弃物、设备等，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如设置

专用物流通道等。 

5.6 作业中有排水或废水流经的地面，以及作业环境经常潮湿或以水洗方式清洁等区域的地面应耐酸

耐碱。 

6 设施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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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14881中第5章的相关规定。 

6.2 设施 

6.2.1 供水设施 

6.2.1.1 必要时应配备储水设备(如储水槽、储水塔、储水池等)，储水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规

定，以无毒、无异味、不导致水质污染的材料构筑,有防污染设施,并定期清洗消毒。 

6.2.1.2 供水设施出入口应增设安全卫生设施,防止异物进入。 

6.2.2 排水设施 

6.2.2.1 排水系统内及其下方不应有食品加工用水的供水管路。 

6.2.2.2 排水口应设置在易于清洁的区域，并配有相应大小的滤网等装置,防止产生异味及固体废弃物

堵塞排水管道。 

6.2.2.3 所有废水排放管道(包括下水道)必须能适应废水排放高峰的需要，建造方式应避免污染食品

加工用水。 

6.2.3 清洁消毒设施 

6.2.3.1 应根据工艺需要配备包装容器清洁消毒设施，如使用周转容器生产，应配备周转容器的清洗

消毒设施。 

6.2.3.2 与产品接触的设备及管道的清洗消毒应配备清洗系统，鼓励使用原位清洗系统(CIP)，并定期

对清洗系统的清洗效果进行评估。 

6.2.4 个人卫生设施 

6.2.4.1 在生产场所或生产车间入口附近应设置更衣室（含更鞋或戴鞋套）、洗手和干手设施、消毒

设施。必要时应设置风淋设施。 

6.2.4.2 出入清洁作业区的人员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如要求更换工作服、工作鞋靴或鞋套。若

采用吹瓶、灌装、封盖(封口)一体设备的灌装防护区入口可依据实际需求调整。 

6.2.4.3 液体饮料清洁作业区内的灌装防护区如对空气洁净度有更高要求时，入口应设置二次更衣室，

洗手和(或)消毒设施，换鞋(穿戴鞋套)设施或工作鞋靴消毒设施，必要时应设置风淋设施。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可不设置上述设施： 

a) 使用自带洁净室及洁净环境自动恢复功能的灌装设备； 

b) 使用灌装和封盖(封口)都在无菌密闭环境下进行的灌装设备。 

6.2.4.4 如设置风淋设施,应定期对其进行清洁和维护。 

6.2.5 仓储设施 

应具有与所生产产品的数量、贮存要求、周转容器周转期及产品检验周期相适应的仓储设施。 

6.3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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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生产设备 

应配备与生产能力和实际工艺相适应的设备，液体饮料生产一般包括：水处理设备、配料设施、过

滤设备(需过滤的产品)、杀菌设备(需杀菌的产品)、自动灌装封盖(封口)设备、生产日期标注设备、工

器具的清洗消毒设施等。 

6.3.2 设备要求 

6.3.2.1 灌装、封盖(封口)设备鼓励采用全自动设备，避免交叉污染和人员直接接触待包装食品。 

6.3.2.2 生产设备应有明显的运行状态标识，并定期维护、保养和验证。设备安装、维修、保养的操

作不应影响产品的质量。设备应进行验证或确认，确保各项性能满足工艺要求。无法正常使用的设备应

有明显标识。 

6.3.2.3 每次生产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防止影响产品卫生质量的情形发生；出现故障应

及时排除并记录故障发生时间、原因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批次。 

6.3.2.4 设备备件应贮存在专门的区域，以便设备维修时能及时获得，并应保持备件贮存区域清洁干

燥。 

6.3.3 监测设备 

根据生产工艺配备用于监测、控制、记录的设备，如压力表、温度计、记录仪等，应定期校准、维

护，确保监测设备正常使用。 

7 食品安全管理 

7.1 管理制度 

7.1.1 应制定与食品种类、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根据生产实际和实施

情况不断完善。 

7.1.2 应根据食品的特点以及生产、贮存过程的食品安全要求，建立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监控制度，

并定期检查，确保实施，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7.1.3 应针对生产环境、生产人员、设备及设施等建立卫生操作作业指导文件和食品安全监控制度，

明确内部监控的范围、对象和频率。 

7.1.4 应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 

7.2 人员管理 

7.2.1 企业应建立并执行食品生产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7.2.2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生产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

作。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

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应当调整到其他不

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7.2.3 进入生产场所前应整理个人卫生，防止污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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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进入作业区域应规范穿着洁净的工作服，并按要求洗手、消毒；头发应藏于工作帽内或使用发

网约束。 

7.2.5 进入作业区域不应配戴饰物、手表，不应化妆、染指甲、喷洒香水；不得携带或存放与食品生

产无关的个人用品。 

7.2.6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从事与食品生产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事接触

食品、食品工器具、食品设备等与食品生产相关的活动前应洗手消毒。 

7.2.7 非食品生产人员不得进入食品生产作业区，特殊情况下进入时应遵守和食品生产人员同样的卫

生要求。 

7.2.8 鼓励设置来访者专用更衣室或来访者专用防护服。 

7.3 虫害控制 

7.3.1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

防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7.3.2 厂区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 

7.3.3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处理时，不应影响食品安全和食品应有的品质、不应污染食品

接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除虫灭害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  

7.3.4 使用各类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前，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人身、食品、设备工具造成污染；不慎

污染时，应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8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8.1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7章的相关规定。 

8.2 企业应建立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供应商管理制度，规定供应商的选择、审核、评估

程序。 

8.3 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8.4 经判定不合格的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应予以标识、单独存放、通知供货方，并做妥

善处理。 

8.5 启封后的原料未用尽时必须密封，存放于适当场所，防止污染，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在保

质期内尽快使用。 

8.6 需要清洗的原料，清洗原水应符合 GB5749 中的相关规定。再利用的清洗用水应符合工艺和卫生

要求,避免交叉污染。 

8.7 贮藏应有专人管理，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原料、食品添加剂

及食品相关产品。仓库出货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9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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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基本要求 

9.1.1 应符合 GB14881 第 8章的相关规定。 

9.1.2 应遵循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有关原则，建立并有效运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明确生

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并制定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 

9.2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 

9.2.1 应定期检测食品加工用水水质。饮料用水需脱氯时，应定期检验，确保游离余氯去除充分。 

9.2.2 有水处理工艺的，应规定水处理过滤装置的清洗更换要求，制定处理后水的控制指标并监测记

录。 

9.2.3 有调配工艺的，需复核确认，防止投料种类和数量有误。 

9.2.4 调配使用的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原汁、糖液、水及其他配料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前应

确认其感官性状无异常。 

9.2.5 溶解后的糖浆应过滤去除杂质，调好的糖浆应尽快使用。 

9.2.6 1 半成品的贮存应严格控制温度和时间，配制好的半成品应尽快使用。因故延缓生产时，应对

已调配好的半成品及时作有效处理，防止污染或腐败变质，恢复生产时应对其进行检验，不符合标准的

应予以废弃。 

9.2.7 杀菌工序应有相应的杀菌参数(如温度、时间、压力等)的记录或图表，并定时检查是否达到规

定要求。 

9.2.8 生产时应确保产品封口的密闭性。 

9.3 生物污染的控制 

9.3.1 清洁和消毒 

9.3.1.1 应根据产品工艺的特点，针对生产设备和环境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制度，降低微生物污染的

风险。应确保清洁消毒制度的有效实施，及时验证清洁消毒效果。 

9.3.1.2 包装容器、材料在使用前应清洁或消毒,如果采用吹瓶、灌装、封盖(封口)一体设备,且设备

自带空瓶或瓶胚除尘和瓶盖消毒功能,可不再进行空瓶和瓶盖清洗消毒。 

9.3.2 食品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 

应结合生产工艺及产品特点制定监控内容，包括微生物监控指标、取样点、监控频率、取样和检测

方法、评判原则以及不符合情况的处理等，并保留相关监控记录。 

9.4 化学污染的控制 

9.4.1 应建立防止化学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并提出控制措施。 

9.4.2 应选择符合要求的洗涤剂、消毒剂、润滑油，并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使用；对其使用应做登

记，并保存好使用记录，避免污染食品的危害发生。与食品分开贮存，明确标识，并应有专人对其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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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物理污染的控制 

9.5.1 应建立防止异物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并制定相应的控制计划和控

制程序。 

9.5.2 应通过采取设备维护、食品安全管理、现场管理、外来人员管理及加工过程监督等措施，最大

程度地降低食品受到玻璃、金属、塑胶等异物污染的风险。 

10 检验 

10.1 应建立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制度，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原

料和产品进行检验。 

10.2 建立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10.3 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检验设备和检验能力，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或校

准。 

10.4 灌装封盖(封口)后应对产品的外观、灌装量、容器状况、封盖(封口)严密性和可见物等进行检验。 

10.5 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能力配备相应数量的空瓶、空桶、成品在线检验人员。检验人员上岗前须经

训练，不应有色盲，视力应能满足工作需要。根据生产线速度设定检验人员的工作时间，应定期休息或

调整工作岗位。鼓励企业采用在线检验设备代替人工检验，如空瓶或成品的检验设备等。 

11 贮存和运输 

11.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10 章的相关规定。 

11.2 仓库中的产品在贮存期间应定期检查，保证其安全和质量，必要时应有温度记录和(或)湿度记录，

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需冷藏(冻)贮存和运输的产品应按标签标示的温度进行冷藏(冻)贮存和运输。 

11.3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应有相应的记录，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12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12.1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

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12.2 对被召回的食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

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明

示的补救措施。 

12.3 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追

溯。 

13 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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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应建立食品生产相关岗位的培训制度，对食品加工人员以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 

13.2 应根据食品生产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进行考核，保留相关

记录。 

14 质量要求 

14.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50mL混合均匀的被测样品置于无

色透明的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

泽，鉴别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尝

滋味，检查其有无外来异物。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

异物 

 

14.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14.3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还应符合GB 2762、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重

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二氧化碳气容量（20℃）,倍 ≥1.5 GB/T 10792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铅（以 Pb计），mg/kg ≤0.2 GB 5009.12 

氰化物（以 HCN 计）
a
,mg/L ≤0.05 GB 5009.36 

锡（以 Sn计）
c
，mg/kg ≤150 GB 5009.16 

a
仅适用于添加了杏仁或杏仁制品的饮料，检测结果换算为以 HCN 计。 

b
仅限于采用镀锡薄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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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测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
,CFU/mL 5 2 10

2 
10

4 
GB4789.2 

大肠菌群,CFU/mL 5 2 1 10 GB4789.3 

霉菌,CFU/mL ≤20 GB4789.15 

酵母,CFU/mL ≤20 GB4789.15 
a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 

b
不适用于添加了需氧或兼性厌氧菌种的活菌（未杀菌）型饮料。 

 

微生物限量应该符合GB 7101、香港食环署指引《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澳门食品安全厅指引《即

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的相应规定。 

14.5 真菌毒素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还应符合GB 2761、香港法例《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

最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14.6 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 

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

B2、G1及G2之和），μg/kg 
≤10 GB 5009.22 

展青霉素
a
，μg/kg ≤50 GB 5009.185 

a
仅适苹果汁及加有苹果汁的饮料。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乙酰磺胺酸钾（安赛蜜） 不得检出 GB 5009.140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不得检出 GB 5009.97 

糖精钠（以糖精计） 不得检出 GB 5009.28 

阿斯巴甜 不得检出 GB 500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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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还应符合GB 2760、香港法例《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食物内甜

味剂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相应规定。 

14.7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质量内容、污染物指标、

食品添加剂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 7101、GB 2760、GB 2761、GB 2762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

港规例第 132 AF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香港规例第 132 BD 章/香港规例第 132 H 章/香港规例第 132 

U 章”和/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5/2024 号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15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15.1 申请湾区认证的果味型碳酸饮料应按照本文件附录 A 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检验应

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

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 CMA

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 CMA 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

其他原因而未列入 CMA 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满足 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

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15.2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16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及其他影响产品符合性和一致性的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

并对变更进行必要的评审和控制。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

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原料、食品添加剂、工艺、产品检测指标符合认证等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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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适

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合情况 

1) 选址及厂区环境 �是  �否  �不适用 

2) 厂房和车间 �是  �否  �不适用 

3) 设施与设备 �是  �否  �不适用 

4) 食品安全管理（包括管理制度、人员管理、虫害控制等） �是  �否  �不适用 

5)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包括供应商管理、索

证索票、进货查验等) 
�是  �否  �不适用 

6)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包括产品污染风险控制、生物污

染的控制、化学污染的控制、物理污染的控制等） 

�是  �否  �不适用 

7) 检验（包括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检验原始记录、检

验设备管理、留样等） 
�是  �否  �不适用 

8) 贮存和运输 �是  �否  �不适用 

9)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10) 人员培训 �是  �否  �不适用 

11) 质量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2) 产品一致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3)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应关注企业承诺的项目。审核记录/结果

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是  �否  �不适用 

 

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2.1 应包含本文件第 14章节 14.1-11.6 所有适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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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2.3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承诺

的检测项目超过 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 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2.4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2.5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由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应

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 2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份

检测报告中。 

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有

效的检测报告。 

3.5 除本附件 2.4 所述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 CMA 资质认定或 CNAS 实验室认

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 14 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

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14章节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规及

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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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划分规则 

本章节适用于糕点生产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果味型碳酸饮料的质量安

全要求，果味型碳酸饮料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

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

表3、表5中所有指标均未检

出；其他项目检测结果符合

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

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

3或表5任一表中所有指标均

未检出；其他项目检测结果

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

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

录A要求实施检测和采

信，检测及采信项目检测

结果符合中国大陆及港

澳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